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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通资产-资管计划份额转让指引【2017 年 7 月】 

 

第一条     资管计划份额的转让，是指资产管理项目的委托人

（即转让方）将其享有资产管理计划项下资产管理份额

通过协议转让给其他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（即受让

方）的行为。根据法律法规、监管机构、交易所的相关

规定，资产委托人可以通过交易所平台或法规认可的其

他方式向符合条件的特定客户转让其持有的资产管理计

划份额。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后，转让方不再享有已

经转让的份额，受让方享有该份额并成为新的资产委托

人。 

第二条     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间，转、受让双方达成份额转

让意向的，应当向份额登记机构提出份额转让申请。 

第三条    转、受让双方不得对资管计划份额进行拆分转让。 

第四条    资产管理人需根据证监会颁布并于 2017年 7月 1日

正式施行的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及公司

拟定的《销售适当性管理办法》规范合格投资人的风险

承受能力评测程序，更好地履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等适

当性职责。受让方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，及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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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人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，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，

独立承担投资风险。 

第五条    受让方需为符合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

要求的合格投资人，即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300

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。

机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。 

第六条     转、受让方的份额转让申请提交至份额登记机构且

交易所同意产品转让后，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预留银行

账户汇入约定的转让价款。 

第七条     我司运营支持部确认受让方已支付转让价款后进

行份额变更登记，并于交易所完成份额变更登记之日向

转、受让方出具份额转让确认书。 

第八条     如受让方为机构，或受让方为自然人且在转让期间

仍持有我司资管计划份额，我司所涉及此类份额转让将

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份额转让平台，转让流程请遵照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-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业务指南》申请办

理。 

第九条     如受让方为自然人，且受让人在转让办理期间未持

有我司资管计划份额即非我司已签约客户的情况下，我

司所涉及此类份额转让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份额转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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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，转让流程请遵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管理计划

份额转让业务操作指南》申请办理。 

第十条     申请人需提交下列材料： 

1、 《投资人信息采集暨适当性评估手册》（受让方） 

2、 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协议； 

3、 转、受让双方的证件/证照资料： 

（1）自然人委托人应当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；委

托他人办理的，还应当提供被代理人出具的授权委托

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；  

（2）机构委托人应当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

（加盖公章）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如有）、法

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（加盖公章）、法定代表人有

效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委托他人办理的，还

应当提供被代理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（加盖公章、法

定代表人签字）、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

4、 转让方已收到转让价款的凭证。受让方应于份额转

让申请提交至份额登记机构且交易所同意产品转让之

日向转让方预留银行账户汇入约定的转让价款。 

5、 转/受让方为自然人时，如婚姻状况为单身，需携带

本人户口簿；如婚姻状况为已婚，需备齐转/受让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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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面文件（配偶签字）、户口簿、结婚证、配偶身份

证件复印件（配偶签字）； 

6、 转/受让方为机构时，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需

备齐依据公司章程出具的内部决策机构同意转/受让

资管份额的有效决策文件（如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

议）；  

7、 受让方的收益分配账户资料：  

（1） 自然人用于收取投资收益的银行卡或存折复印

件；  

（2） 机构用于收取投资收益的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（加

盖公章）或机构账户声明（加盖公章）。  

(3) 受让方的金融资产及投资经历等证明文件。 

第十一条      份额转让文件的审核标准为： 

1、 申请转让的资管计划单位份额应当符合资产管理合

同的规定； 

2、 份额转让文件齐全； 

第十二条     上交所平台转让，我司对符合上交所转让条件

的转、受让双方要求通过上交所平台办理转让。上交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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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受让方不能为自然人（转让办理期间仍持有我司资

管份额的投资人除外）。 

第十三条 深交所平台转让，如受让方为自然人且转让办理期

间未持有我司资管计划份额即非我司已签约客户，我司

将通过深交所平台办理转让。 

第十四条 材料补充，通过上交所平台办理份额转让的客户需

要进行合格投资人申请书及委托申报单等材料补充，为

节约转、受让双方时间，缩短转让业务流程，补充材料

随转让协议及申请材料一并提交。 

第十五条 份额转让生效之日起，分配的投资收益应当归受让

方所有，转让方无权对份额主张任何权利。转让生效之

日以前的投资收益应当归转让方所有。 

第十六条 回访确认，注册登记机构通过电话对转、受让双方

进行回访确认。 

第十七条 收费标准，每笔转让业务向转、受让双方各收取 1000

元人民币份额转让服务费。 

 


